行政处罚决定书
 （新塔沙）文综罚字〔2025〕11号
[bookmark: name]当事人： 沙湾市火石网吧（***）  
[bookmark: cerType]证照（证件）名称及编号（号码）：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住所（住址）：*** 
[bookmark: checkContent][bookmark: _GoBack]（违法事实和证据）： 你（单位）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一案。经调查：2025年11月4日，沙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沙湾市文物局）开展文化娱乐场所专项检查，当日18时22分，2名文旅执法人员在出示执法证件后，对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市乌鲁木齐西路（荣盛大厦二楼）的沙湾市火石网吧检查时，发现该网吧32号和138号电脑终端上网人员存在吸烟行为，地面留有较多烟头，电脑桌面摆放有烟盒和打火机，场所负责人未予及时提醒和阻止。执法人员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后，依法作出如下处理：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现场制作询问笔录，发出《调查询问通知书》。执法人员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了拍照取证，当事人王某见证了整个检查过程。
2025年11月4日18时25分至18时37分，当事人王某在沙湾市火石网吧现场接受执法人员调查询问，确认自己是沙湾市火石网吧的法人，确认自己在执法检查现场，承认该网吧在经营期间有上网人员吸烟，工作人员未及时发现和阻止，承认未落实场内巡查制度。
2025年11月6日20时51分至21时06分，当事人王某在沙湾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419室接受第2次调查询问，王某再次确认自己是沙湾市火石网吧的法人，承认检查当天本网吧32号、138号电脑终端上网人员存在吸烟现象，工作人员未及时发现、提醒和阻止吸烟行为，也知晓网吧禁止吸烟规定；承认自己经营管理不善，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承认自己多次参加过文旅部门组织的培训，知晓要建立场内巡查制度相关要求，王某表示无条件接受行政监管部门的处罚。
现查明，当事人王某为沙湾市火石网吧法人，其在知道网吧必须建立场内巡查制度、网吧禁止吸烟规定的情况下，却疏于管理，导致网吧上网人员长时间吸烟未被发现、提醒和阻止，构成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bookmark: code]1、文书编号为（新塔沙）文综检（勘）字〔2025〕966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现场检查取证照片2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取证情况，证明沙湾市火石网吧存在上网人员吸烟现象而未被提醒和阻止，未落实场内巡查制度。
2、当事人王某身份证复印件1份，沙湾市火石网吧《营业执照》、《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沙湾市火石网吧为王某设立和经营，当事人王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员。
3、文书《调查询问笔录》2份，印证并证明沙湾市火石网吧（王某）参加过文旅部门组织的教育培训，在知晓《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应当建立场内巡查制度的情况下，因疏于管理，导致网吧上网人员长时间吸烟而未被发现、提醒和阻止，构成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的违法事实。
当事人沙湾市火石网吧（王某）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的行为违反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
此案中，当事人沙湾市火石网吧（王某）在执法检查现场积极配合行政执法工作，在经营场所张贴了禁止吸烟警示标识，在执法现场第一时间对上网人员吸烟现象进行了提醒和阻止，主动改正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互联网娱乐营业场所）》第3项裁量情形和基准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减免罚事项清单（第一批）》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中第3项说明，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处罚理由和依据）：违反《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
2025年11月12日，本机关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编号为（新塔沙）文综罚告字〔2025〕11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1份，告知其拟作出处罚决定的内容、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的相关权利义务， 拟给予当事人警告行政处罚。截止2025年11月19日，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给予的行政处罚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处罚内容）综上，决定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1、警告。
你（单位）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沙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沙湾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沙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2025年11月21日    
（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开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